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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90學年度第 775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1.02.09  第 894次行政會議修正 

102.03.07  第 906次行政會議修正 

依據 103.03.05原秘字第 1030000643號函修正 

104.02.05  第 928次行政會議修正 

一、 本校為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研究計畫，提早接受研究訓練，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方

法，並加強實驗、實作及應用之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資格： 

申請學生及指導教師均需符合「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之申請資格，並於每年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截止日前向科技部(前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出申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未獲通過者得依本要點向本校申請

補助，獲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者不得申請。 

教師曾指導學生執行本項補助而有學生未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者停止受理其申請案。 

三、 研究期間： 

自每年七月一日起至次年二月底止，計八個月。 

四、 申請方式： 

申請「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同時填寫本校之申請

表，若未獲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願意申請本校補助者，另附一份計畫

書提出申請。 

研發處彙整申請資料並繕造申請名冊，待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公佈核定結

果後連同計畫申請書送所屬學院審查。 

五、 補助經費項目： 

執行本項專題研究補助計畫以使用執行系所之儀器設備為原則，如因執行研究需要，得

申請補助消耗性器材及藥品費、電腦使用費、郵電費、印刷費、資料檢索費、問卷調查

費等經費，每一計畫最高以補助新台幣一萬五千元為限。 

六、 計畫審查方式： 

由各學院各自負責審查，各院可補助經費由研發處依據年度預算保留獎牌與獎狀製作費

用後，依各學院大學部學生人數(50%)、各學院前一學年度執行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計畫件數(25%)及當學年度通過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25%)分配補助經費。 

七、 計畫執行： 

研究計畫經核定後，計畫之指導教師、學生、經費、執行期限等均不得變更。 

八、 研究成果報告繳交與評審： 

各系於計畫執行期滿一個月內將各計畫之研究成果報告或成品一份彙整送研發處，研發

處統一發函送所屬學院評審。各學院評審後應將評審結果於公文截止日前彙報研發處。

逾期繳交者不得參與「研究創作獎」之評獎。 

經費報銷請洽會計室辦理。 

九、 「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執行本項補助及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研究成

果報告，經各學院審查成果優良者，由本校頒給「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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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獎勵名額以各院當年度執行計畫件數獲評定成績前百分之二十者為計算基準，進位

至整數。 

(二) 獲獎學生由本校頒發獎學金新台幣五千元及獎狀一紙。 

(三) 獲獎學生於獲獎後三年內進入本校碩士班就讀者，就讀期間由本校核給每月新台幣

六千元研究助學金，每年核發十個月，至多核給二年。如碩士班提早畢業並就讀本

校博士班者，仍可領取研究助學金，碩博士期間至多核給二年。 

指導學生獲得本校「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之教師，頒發獎牌一面。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